
據第三委員會報告湝通過之決議案 45 

對於具有一個以上國籍之人，上述｀｀原籍國＂一

詞應指所隸籍之國家中之任何一國；如無確足為懼

之正當理由而自顳亻、受其所綠籍之國家屮之任何一

國保鸌者，不得蔵為缺乏原籍國之保護。

B. 本公約於 A 項所指之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

者。不適用之：

（一）巳勺顳重受原籍國保譏者；

（二）夷失國籍後巳自動重行取1札者；

（三）已取得新國籍並受其新隸籍之國家保護

者；

（四）前因恐受迫害而陣開某國或居留於共塏

外，現巳自顳重囘垓國內定居者；

（五）其被承認為難民之情／凡巳亻1復存在，除冀

11個人方便外別無其他理由說明其所以繼續拒受原

籍國保譴者。飩屬經濟性質之列由亻；得援爲口實；

（六）本無國籍，其被承認為難民之情；兄巳亻寸復

存在，可以重返共原居留國，除冀圖個人方便外別

藎共他理由說明其所以繼續拒絕重返該國者。

c．本公約，於現受聯合國其他絹織或機關保護

或搓助之人士，刁遹適用之。

D. 本公的，於已為其居留國該管當局承認爲具

有屬該國國籍而得之權利與義務之人士刁、適用之。

E. 本公約之規定，於有重大覲由蔵爲 (a) 犯有

在倫敏制定之國際軍事法庭約章第六條所列罪行之

人，敢(b) 屬於世界人權宜言b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

篦圍內之人士，亻｀適用之。

b見泯鸝案＝一七甲（三）。

F. 各締約國 i~} 同意在本條1iR載｀｀難民＂一詞之

定義內增列其他類別之人士，包括大會可能建議者

在內。

四三O（五）．援助酺民問題

大會

閱悉國際難民系Il織全體大會一九五（》年臼1 「

三 H 來件20，此項文件對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二丨＾ H 該

糸ll織致大會第四屆會之備忘錄有所補充，

鑒悉國際難民系ll織全體大會業巳決定該系IL幟繼

續工作，以迄一九五一年九月三十 H 爲止，

一．爰決議向所有國家，無論其為聯合國之會

員國與否，發出緊急呼顳促請協助國際難民維織，進

行使仍受該租織照料之難民，尤其須予長期鹽議者，

得以重行定居之工作；

二．又決議，鑒於缺乏確切資料，上述來件阱提

出之協助問題應延下人會第六屆會參熙請由國際難

民系ll織就此問題續具之來文以及高級專員致大會第

六屆會之報告占內所載意見，再行審任之。

一九五0年十.::.月十四日，

第三.::.五次全粒會議。

20見大會第五屆會 tF式紀鏮，第三委員會，隋件，曦桿項目

三十二，文件 A/C.3/540 。


